
臺北市政府 90.05.24. 府訴字第九００五六七八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右訴願人因申請接續經營臺北巿○○假日商場攤位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十一

月三十日北巿勞三字第八九二四一五七三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臺北市○○假日商場（原名臺北市○○市場，八十六年六月更名為臺北市○○假日商

　　場，以下簡稱「○○商場」）係民國七十七年於本市○○○路高架橋下設立，提供殘障

　　市民假日營業，本府並訂定臺北市○○假日商場輔導管理要點作為管理之依據，當時主

　　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嗣社會局為分配空缺攤位需要，爰依據前開

　　輔導管理要點第四點規定，以八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北市社三字第一三二一八號公告「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分配○○假日商場攤位作業計畫」乙種，受理殘障市民申請並公開抽籤

　　辦理配攤手續。

二、關於本市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輔導等相關業務之主管機關原為社會局，因殘障福利法於八

　　十六年修正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而關於本市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輔導等業務之主管

　　機關為原處分機關，是以輔導管理該商場之業務於八十六年七月移撥至原處分機關。

三、訴願人之配偶○○○於七十七年即獲配○○商場（即原○○市場）攤位一處，○○○於

　　八十九年三月五日死亡，案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北市勞三字第八九二三

　　六一四七００號函知訴願人略以：「主旨：查臺北巿○○假日商場第○○號攤位攤商○

　　○○身亡，本局自即日起收回該攤位......說明：一、經查○○假日商場第○○號攤位

　　攤商○○○已於八十九年三月五日身亡，本局自即日起依『臺北市○○假日商場輔導管

　　理要點』第十一點及第十三點......收回該攤位，並依相關規定辦理遞補事宜，請　臺

　　端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前將所屬私人物品撤離臺北市○○假日商場場地......」

四、訴願人嗣以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將該商場第○○號攤位之經

　　營權由○○○變更為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北巿勞三字第八九

　　二四一五七三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主旨：臺端申請臺北市○○假日商場第○○號

　　攤位乙案歉難同意......說明......二、臺北市○○假日商場第○○號攤位經營者○○

　　○已於八十九年三月五日死亡，　臺端之代理人資格亦隨之消滅。......三、查『臺北



　　市○○假日商場輔導管理要點』......並無繼承規定，......且社會局為分配空缺攤位

　　亦曾於八十四年三月公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分配○○假日商場攤位作業計畫』......

　　抽籤辦理配攤，當時申請商場攤位者共九十件，其中六人資格不符，共八十四人參與抽

　　籤；依抽籤結果正取三人配租攤位，另備取二十名，俟有空攤時依序通知遞補並審查相

　　關資格；至今尚有十名備取之身心障礙者等候遞補已逾六年，基於平等原則，　臺端所

　　請歉難同意......」訴願人不服，於九十年一月三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

　　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九十年一月三日）距原處分書之發文日期已逾三十日，惟原處分機

　　關未查明原處分書之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尚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臺北市○○假日商場輔導管理要點第一點規定：「臺北市政府......為管理臺北市○

　　○假日商場（以下簡稱○○商場），以輔導殘障市民使其自立自強，特訂定本要點。」

　　第四點規定：「○○商場之攤位由主管機關經公開程序受理殘障市民之申請（條件另定

　　之）並抽籤分配位置。」第五點規定：「○○商場攤位經營者，應由主管機關輔導成立

　　自治會並訂定管理規章辦理市場管理、清潔維護等事宜，其業務應受主管機關監督。」

　　第十點規定：「○○商場攤位之經營者由主管機關製發證件，於每年十月份前一週由自

　　治會收齊並檢附照片一張辦理換發，無法經營或自願放棄經營，應以書面報主管機關核

　　辦。」第十一點規定：「○○商場攤位之經營者應親自經營，不得私自轉租、分租、頂

　　讓、或委由他人經營，營業時間應配戴主管機關核發之證件。」第十三點規定：「攤位

　　之經營者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收回其經營權。（一）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

　　......」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臺北市○○假日商場輔導管理要點第十一點牴觸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此管理要點係屬於命令之位階，自不得牴觸上位階之法律，因此該要點第十一點之

　　　規定無效，原處分機關依該管理要點第十一點所為之行政處分無所附麗，應予撤銷。

（二）原處分違反平等原則，前開要點第十一點並未規定繼承之情形，此時應比照相關攤販

　　　管理規則辦理。臺北巿零售巿場管理規則及臺北巿攤販管理規則均承認攤位得以繼承

　　　，而臺北巿○○假日商場攤位之性質既類似於上開管理規則所指之攤位，且前開要點

　　　並未規定繼承之問題，此時依據平等原則及類推適用前開管理規則之規定，應准許攤

　　　位之繼承而變更名義人，否則即屬違反行政程序法第六條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五十

　　　二條等規定。

（三）原處分機關以前開要點中並無繼承之規定，而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惟查攤販經營權利

　　　乃屬人民財產權，欲就此財產權予以限制，自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以法



　　　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然前開要點對該商場業者攤位經營權禁止繼承之

　　　限制，對人民之財產權有重大限制，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自不得單獨以行政命令來

　　　剝奪訴願人接續經營該攤位之權利。既無法律明確授權，前開要點所規定對人民財產

　　　權之限制，應屬無效。

（四）系爭商場設立之目的，係為安置原愛國獎券販售家庭生計無依者，故以前配偶申請更

　　　名接續經營均獲准許，如○○○死亡後，均曾同意准許；且於生存期間既許夫妻相互

　　　更名經營攤位，則於一方死亡之後亦應准許配偶更名接續經營，此為當然之理，因此

　　　臺北巿政府自應受此行政先例之拘束。惟原處分機關無視此行政先例存在之事實，而

　　　駁回訴願人之申請，因已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依法應予以撤銷。

（五）前開要點並未明文禁止繼承經營權，自反面推論應認該攤位經營權得以繼承，且該商

　　　場攤位分配抽籤注意事項亦規定夫妻以經營一攤位為原則，亦即禁止夫妻分別經營不

　　　同之攤位，如同把夫妻視為經營攤位之共同體。再者，夫妻於生存時或死亡後，主管

　　　機關均曾同意彼此更名經營攤位，因此訴願人及訴願人之配偶信賴此種法令規定及行

　　　政行為，遂路口個人之財貨、時間、體力，憑個人之努力以改善生活。如今訴願人及

　　　訴願人之配偶並無任何違反法令行為，只因訴願人之配偶遭逢變故，原處分機關便欲

　　　剝奪訴願人接續經營之權利，顯已違反行政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

（六）訴願人於配偶死亡後，不斷陳情、申請，惟屢遭原處分機關拒絕，嗣於八十九年十二

　　　月四日，原處分機關來函謂訴願人接續經營配偶○○○受核准之第○○號攤位歉難同

　　　意，訴願人因輕度肢體障礙，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及前開說明，訴願人自得接續經營

　　　已故配偶之攤位。

四、查本府前為增加本市殘障者（現更名為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使其能自立更生，於七

　　十七年於本市○○高架橋下，規劃臨時性集中攤位供殘障者擺攤營生，並訂定輔導管理

　　要點資為輔導管理之依據；依該要點第五點輔導業者成立自治會辦理商場管理、清潔維

　　護等事宜；另為免殘障者不當運用該攤位，而失原輔導就業，使其能自立更生之原意，

　　故於該要點第十一點中明定經營者應親自經營，不得私自轉租、分租、頂讓或委由他人

　　經營，該要點第四點已明定商場攤位之取得由「主管機關經公開程序受理殘障市民之申

　　請（條件另定之）並抽籤分配位置。」

五、關於訴願理由主張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應有將○○商場攤位出租或轉

　　讓予其他身心障礙者之權利，○○商場輔導管理要點第十一點牴觸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乙節。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旨在規範受讓人之

　　資格，以落實照顧弱勢族群、實現公平就業，並有防止不當轉租或藉由攤位營利情事發

　　生之目的，其所稱轉讓應係指其所申請核准開設之攤販等依法享有轉讓權利之情形而言

　　，若申請人依法或依約本來並無轉讓之權利或有核准營業期間之限制時，自仍不得轉讓



　　，故尚難謂該要點有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六、又訴願人主張○○商場與零售市場及攤販之性質類似，而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十

　　三條定有繼承相關規定等云云。查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舖）位配（標）租原則第八

　　點明定「第四點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配租對象，不得申請攤位承租人名義之變更」，

　　亦即將公有零售市場攤位因繼承而變更承租人的資格，限縮在「公共工程補償替代方案

　　」的範圍內﹔對於因特定身分而配租攤位者，所保障的是參與的機會而非財產形式的利

　　益。因此訴願人主張○○商場性質與公有零售市場相近，應比照其繼承規定辦理，顯非

　　可採。又○○商場係高架橋下之公有土地，平日為公有收費停車場，僅假日供身心障礙

　　市民擺設攤位，攤商並未擁有該商場攤位之所有權，至為明確。

七、綜上，本件訴願人八十九年間申請接續經營其亡夫○○○於○○商場之攤位，經原處分

　　機關查明○○商場輔導管理要點並無繼承經營之相關規定，且八十四年三月原主管機關

　　社會局為分配三個空缺攤位曾公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分配○○假日商場攤位作業計畫

　　」抽籤辦理配攤，當時申請商場攤位者共九十件，其中六人資格不符，共八十四人參與

　　抽籤，依抽籤結果正取三人配租攤位，另備取二十名，俟有空攤時則依序通知遞補並審

　　查相關資格，至今尚有十名備取之身心障礙者等候遞補已逾六年；是基於平等原則，認

　　不應核准。且該商場攤位係依特定身分而得申請，非屬經營者可自由處分、轉讓或繼承

　　之權利，由該商場輔導管理要點第四點及第十一點等規定自明。又該要點之規定並非限

　　制人民原有之自由與權利，亦非課以人民負擔，性質上屬於「給付行政」之範疇，是原

　　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接續經營之申請，並未造成訴願人原有之權益受損。訴願人就此所

　　訴，不足採據。另按法理而言，非一身專屬性之權益始得繼承。是不論以往有無繼承或

　　轉讓之前例，本件○○假日商場當初既係以扶助失去販售愛國獎券機會之身心障礙者為

　　對象，而依卷附訴願人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觀之，訴願人係於八十九年十月二日經鑑定

　　患有輕度肢障，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即社會局於八十四年間為分配三個空缺攤位辦理

　　抽籤當時，訴願人尚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不符合抽籤資格，亦未符合原始輔導條件

　　。且依前揭臺北市○○假日商場輔導管理要點第十一點規定，○○商場攤位之經營者應

　　親自經營，是其攤位之經營權，本即不得轉讓。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前揭八十九年十

　　一月三十日北巿勞三字第八九二四一五七三００號函復否准訴願人所請，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八、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命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前撤離該商場第○○號攤位，

　　訴願人將遭受難以回復之損害，乃請求本府於本件行政爭訟終結前，命停止該行政處分

　　之執行乙節。為此，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以九十年一月四日北巿訴（癸）字第九０二０

　　００六八一０號函請原處分機關本其權責依法處理逕復，原處分機關認其所為之處分係

　　「不同意接續經營之申請」，尚難謂有造成訴願法第九十三條所稱「原行政處分之執行



　　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之情事，故未同意訴願人所請，並以九十年二月六日北市勞三

　　字第九０二００四八九００號函所附答辯書復知訴願人，併予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協同意見書

　　本件訴願人申請接續經營其亡夫原承租之○○○路假日商場攤位案，多數意見認攤位經

營之「權益」性質上非屬繼承範疇，且等候遞補者尚有多人均等候多時，故認原處分機關未

予核准之決定應予維持，結論可資贊同。尤有進者，本席基後述理由亦認原處分機關不為核

准為適當。

一、本件○○○路假日商場當初係以扶助失去販售愛國獎券機會之身心障礙者為對象，但販

　　售獎券僅係身心障礙者謀生之一種方式，當初斷然中止影響生計固應予以救助；但若僅

　　因當初曾販售愛國獎券即可在假日商場以優惠成本（停車費用）設攤經營十數年，相對

　　於廣大多數當初（或後來）未販售愛國獎券之身心障礙者殊屬不公，故原始設攤者即可

　　持續營業迄今均未加以檢討已有未洽。

二、雖其間社會局亦有辦理遞補作業，但遞補者等待數年多數仍不可得，足見遞補者並無賴

　　此維生之急迫性，恐與當初急難安置之本旨仍有不符。

三、況本件訴願人遲至八十九年十月始領得身心障礙者手冊，在當初分配申請及民國八十四

　　年遞補申請之時，訴願人均無申請資格，與訴願人所稱曾有配偶更名接續經營之案件係

　　配偶雙方均為身心障礙者且符合申請資格者亦有不同，故縱承認配偶接續經營，基於例

　　外從嚴之法理，本件亦不應准許。

　　綜上，本席認為假日商場若係定位為身心障礙者之扶助就業環境，應每年辦理重新抽籤

讓更多身心障礙者有進入之機會，始屬公平，在此一政策未能執行前，無論過去有無轉讓之

前例，都不宜再開轉讓之門方為妥適，併予指明。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五　　月　　二十四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